院科〔2015〕5号
关于修订《安医大一附院研究生

“四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学科学位点：

为加强我院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增强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能力，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根据《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四助”工作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文件精神，对《安医大一附院研究生“四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作进一步修订，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安医大一附院研究生“四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年6月2日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年6月2日印发 
安医大一附院研究生“四助”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院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增强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能力，深入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根据《安徽医科大学研究生“四助”工作管理暂行办法》校研字〔2014〕22号文件精神，特制定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研究生“四助”工作实施细则。

第二条  研究生“四助”工作，是指研究生在院攻读学位期间，应聘医院的相应岗位，担任教学助理（以下简称“助教”）、研究助理（以下简称“助研”）、管理助理（以下简称“助管”）和医疗助理（以下简称“助医”）等工作。

第三条 医院鼓励支持研究生兼任“四助”工作。研究生“四助”工作应遵循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录取、定期考核、按劳付酬的原则。

组织管理
第四条  成立医院研究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研究生“四助”工作，审定“四助”岗位设置，检查、监督、评估“四助”工作实施情况。

第五条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研处研究生管理科，负责具体组织、协调、落实研究生“四助”工作。

岗位设置

第六条  助教岗位主要面向硕士研究生，由各学科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制定需求计划，按照不高于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人数的10%设置岗位。

第七条  助研岗位主要面向学术型研究生，由各研究生导师和相关课题组设置，覆盖面应达全日制非定向就业学术型研究生人数的100%。对不按要求设置助研岗位的学科和研究生导师，按照大学统一要求，将调减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

第八条  助管岗位主要面向硕士研究生，由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和其他党政管理部门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需求计划，按照不高于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人数的10%设置岗位。

第九条  助医岗位主要面向全日制研究生，覆盖面应达医院全日制研究生人数的100%。对不按要求设置助医岗位的学科，将调减下一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

岗位申请与聘用

第十条  申请“四助”岗位的研究生，应为基本学制年限内的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研究生，品行端正，遵纪守法，责任心强，身心健康。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优先。

第十一条  助教岗位由设岗学科受理岗位的申请，助研岗位由研究生直接向导师或相关课题组申请，助管岗位由研究生向管理部门申请。聘期以学期或学年为单位。

第十二条  每个研究生每学期可同时申请不超过两个岗位（包括助管和助教），研究生原则上不能同时受聘助研和助医岗位，也不能同时受聘助教和助管岗位。设岗单位应与受聘研究生签订“四助”工作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设岗单位确认受聘研究生不能胜任工作或受聘研究生在聘期内违反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可予以解聘，但须提前两周告知受聘研究生；受聘研究生因故不能继续兼任“四助”工作的，须提前两周向设岗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解聘或中止“四助”岗位情况，设岗单位需报医院科研处和校研究生学院备案。

经费管理

第十四条  按照“谁出资，谁受益”和“劳有所酬”的原则，助研津贴从导师科研经费支付，其他由岗位由医院和学科出资。
第十五条  岗位津贴标准：
（一）助教：每月200元，聘用权由学科决定，费用由聘用学科支付（聘期按每个学期5个月计算）。

（二）助研：硕士研究生每月不低于400元，博士研究生每月不低于800元。

1．由医院统一支付：硕士300元/人/月，博士500元/人/月。

2．在医院支付的基础上，不足部分从导师科研经费中支出，硕士100元/人/月，博士300元/人/月。

3．读研期间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第一作者单位（共同作者只计排名第一）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评论性文章除外）的硕士研究生，助研津贴增加至800元/月；读研期间以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第一作者单位（共同作者只计排名第一）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限于单篇IF≥1.5分的一次文献或原始文献）篇数超出大学申请学位要求的博士研究生，助研津贴增加至1200元/月。津贴从进入助研岗位开始计算，由医院统一发放。

（三）助管：每月400元，由聘用科室支付费用。

（四）助医：硕士研究生每月不低于400元，博士研究生每月不低于800元。

1．由医院统一支付：硕士300元/人/月，博士500元/人/月。

2．在医院支付的基础上，不足部分由学科支付，硕士不少于100元/人/月，博士不少于300元/人/月。

3．学科支付部分可从科室奖金或科主任基金支出。

4．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学科轮转期间，助医津贴由研究生所在学科支付。

5．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助医时间不少于6个月，助医津贴参照专业学位执行，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助医不作具体要求。

（按照大学文件精神,助教，助研、助管和助医按每个学期6个月计算）。
第十六条  经费发放办法

1．医院出资部分由科研处统一做出津贴发放计划，报院领导审批，每半年支付一次，由计财处直接打入研究生银行账户。

2．学科支付部分由各学科主任和教研室主任共同负责，每半年统计总汇一次，报科研处研究生管理科审核由计财处统一从学科经费（奖金等）中扣除，并发放至研究生个人银行账户。

3．导师支付部分由科研处汇总审核，报计财处（每年一次）统一从导师科研经费（按劳务费形式）直接扣除并划拨至研究生个人银行账户。

岗位考核

第十七条  研究生“四助”岗位的考核工作，由医院统一管理，科研处研究生管理科具体负责。考核结果设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
第十八条  研究生聘期结束时进行岗位考核，考核结果报研究生学院备案。

第十九条  研究生“四助”岗位考核结果纳入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内容。岗位考核“不合格”者，取消下一聘期同类岗位应聘资格和津贴。
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医院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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